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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研究：

順服因素之個案分析

王怡瀠、黃婉玲

 

《摘要》

政府於 1999 年通過施行《科學技術基本法》，其中第 6 條揭示由政

府補助之研究計畫，其所獲之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下放至研究計畫執行

單位所有，並負推廣運用之責，此即「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過去關於

此項政策的探討，多著重於量化成果的分析，較少從質化的角度切入，深

入了解相關人員在執行或適用此項政策時，所面臨的問題與阻礙。有鑒於

此，本文以國立臺灣大學與私立淡江大學為研究對象，透過對其校內技術

移轉單位人員與教授進行深度訪談的方式，分析兩校政策利害關係人對研

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度，並進一步了解影響其政策順服的因素。研

究結果顯示，國立臺灣大學雖在資源與研發成果運用表現上大幅領先淡江

大學，但淡江大學校內利害關係人的政策順服程度卻相對高於國立臺灣大

學。此外，影響校內政策利害關係人順服程度之因素，除了文獻上所列之

行為動機、資源規模與個人認知等因素外，與其他政策利害關係人之互動

亦扮演關鍵的角色。透過訪談資料的整理，作者發現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策執行過程中，仍面臨資源不足、研究計畫主管機關的介入以及產學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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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本研究進一步針對上述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期能作為未來相關政

策修正之參考，以使大學校院研發成果管理制度更臻完善。 

[關鍵詞]： 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科學技術基本法、政策利害關係人、政

策順服、個案研究 

 
 
 

壹、導論 

為能充分運用大學校院豐沛之研發成果，美國於 1980 年通過「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將聯邦政府經費補助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下放給大學校院，使

其擁有研發成果之所有權及使用權，並肩負起研發成果商品化的責任。透過研發成

果所有權的下放，拜杜法案強化了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連結，使大學校院的創新知識

與技術，得以移轉給產業界做更有效的運用。其後，我國參照美國拜杜法案，於

1999 年通過施行《科學技術基本法》，明文揭示由政府補助、委託、出資之科學

技術研究計畫，其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得全部或一部份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

有或授權使用。此舉改變過去「政府出資，國家所有」之觀念，使大學校院之研發

成果不再受國有財產法與政府採購等法規之限制；也從過去強調避免利用國家資源

圖利他人或壟斷技術，轉而採取興利觀點，強化學術研究之實用性（李雅萍等人，

2001）。《科學技術基本法》通過施行後，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為科技部）及經濟

部、教育部、考試院等單位，亦制定相關的配套措施，致力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

的推動。 

上述政策的推行，自《科學技術基本法》通過施行至今已有 15 年之久，惟過

去的研究多採取量化分析的方式，探究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對專利數量等產出結果

的影響（Chang, Chen, Hua, & Yang, 2005, 2006; Chang & Chen, 2011; Hayter & 

Feeney, 2016；劉耀中、耿筠，2012），少有研究採取質化的觀點，對政策執行過

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作深入的分析。尤有甚者，一個政策的成敗取決於政策

執行過程中各要素之配合，而政策標的人口之順服更是位居關鍵；若標的人口對政

策有較高的順服程度，則預期的成效也就較容易被達成。1 由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1 需特別指出的是，本研究僅針對大學校院標的人口的順服行為進行分析，並未全面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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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並非是一項管制型政策，缺乏強制性的懲罰規定驅使標的人口順服政策，因此了

解標的人口何以願意順服政策，便有其理論及政策上的價值。基此，本研究旨在了

解：在執行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過程中，大學校院之標的人口對該政策的順服程

度如何？影響其順服或不順服的因素有哪些？並據此歸納出目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策執行的困境，作為未來政策修正的基礎。 

本研究針對「國立臺灣大學」以及「淡江大學」兩個案進行分析，透過深度訪

談法，了解兩校之技術移轉單位以及教授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研究結果顯示，國立臺灣大學雖在資源與研發成果運用的表現上均大幅領先淡江大

學，但淡江大學校內標的人口的政策順服程度卻相對高於國立臺灣大學。此外，影

響大學校院政策標的人口順服程度之因素，除了文獻上所列之行為動機、資源規模

與個人認知等原因外，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亦扮演關鍵的角色。透過訪談資

料的整理，本文歸納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執行過程中，各大學校院仍面臨資源不

足、研究計畫主管機關的介入以及產學落差等問題。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政策修

正之參考依據，以使大學校院研發成果管理制度更臻於完善。 

貳、文獻回顧 

一、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 

於《科學技術基本法》通過施行前，除了由私人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之

外，大學校院執行由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係屬國有財產，第三人

若欲運用該研發成果，將受限於相關法令規範且須遵循繁複之行政程序，方能將學

術研發成果應用於社會中。隨著時代變遷，各界開始體悟到國有財產的身份，可能

會限制大學研發成果的應用，遂參酌美國拜杜法案之規定，於 1999 年通過《科學

                                                                                                                                                 

可能影響研發成果商業化成效的相關因素進行討論，因此可能會出現各校研發成果商業

化表現（例如技術移轉的數量），與校內政策標的人口順服程度不一致的情況。各校研

發成果商業化的表現，除了取決於校內政策標的人口的順服程度外，也會受到校外相關

人員的影響（例如政府對各校資源投注的差異、智慧財產局對於專利的審查、廠商對於

專利潛力的評估等）。例如，某項大學專利是否能進一步授權使用或成功技轉，除了發

明人願意主動向學校揭露該項發明、校內技轉單位願意積極協助專利申請與媒合外，還

取決於廠商對於該項專利潛力的評估等，因此有可能出現校內政策標的人口積極投入研

發成果商業化活動，但技轉數量或金額卻不甚理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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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基本法》，將政府補助、委託、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

權，全部或一部份下放給執行計畫之研究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希冀能藉此鼓勵研

究創新並提升學術研發成果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此即「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2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為主掌我國大學校院技術移轉業務之主管機關，為落實

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於 2000 年公告實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術研發

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就國科會補助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果，提供專利申請

與維護費用的補助；此外，亦設置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助，對於大學校院技術移轉

中心進行評鑑，並針對績效優異的單位給與獎助金。2003 年修訂公告之「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更明文指出資助機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原則

上歸屬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且就上述研發成果運用所獲得之收入，公、私立學校

或政府研究機構僅須將 20%的收益繳交資助機關，剩餘的 80%可予以保留。上述

辦法與作業要點為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奠定基石，從降低專利申請及維護成本與提

升研究執行機關收益的角度，為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推動提供政策誘因。 

為配合《科學技術基本法》之施行，各部會亦從鼓勵產學合作的角度出發，分

別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期能提升科學技術水準及國家競爭力。例如經濟部技術處於

2001 年實施「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於 2012 年 3 月停止受理），就合乎資格

之學界從事前瞻性及創新性技術之開發，以全額補助方式，鼓勵大學校院整合校內

研發能量，發展新興科技產業；2014 年接續推動「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鼓勵

大學校院運用既有的研發成果，與業界共同開發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透過補助

「新創事業」（spin-off）或「企業新事業部門」（spin-in）的方式，達到研發成果

商業化的目的。教育部則於 2008 年推動「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方案」，以

兩期各三年的時間，補助 11 所具產學合作潛力的公、私立大學，協助建置產學營

運中心，推動研發、技轉與育成三項業務。2010 年復訂定「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

絡聯盟補助計畫實施要點」，擴大績優產學中心規模，鼓勵跨校型聯合營運模式，

建構更完善的研發成果管理與技術移轉機制。考試院亦於 2013 年訂定「從事研究

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

關（構）從事研究工作者，得於企業團體兼任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之職務，並以營

利事業股份作為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技術移轉之對價，為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之兼

                                                      
2  1999 年時任國科會（現為科技部）主任委員的劉兆玄，於立法院教育文化與經濟委員會

聯席會中，以「智慧財產權下放政策」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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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與技術作價行為，提供法源基礎。 

二、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利害關係人 

上述政策措施，均係以促進學界與業界之間的連結為宗旨，希冀透過鼓勵技術

移轉的方式，使大學校院之研發成果能獲得更有效的利用，帶動學術研究成果之產

業化。根據「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1998）的定義，大學校院的技術移轉活動，係將學術研究所產出之成果

發明或智慧財產，採用授權或轉讓等方式移轉至產業界使用。Siegel、Waldman、

Atwater 與 Link（2004）指出，大學校院的技術移轉過程始於科學家之新發明，

爾後向所屬技術移轉單位以文字檔案方式進行揭露，經技術移轉單位評估該發明申

請專利的可能性與其潛在商業價值後，決定是否透過專利的申請，給予該發明法律

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一旦取得專利後，技術移轉單位以公告等方式對該專利進行

行銷，評選出 合適的廠商後，以授權等方式與之協商， 後進行技術移轉並將研

發成果商品化（圖一）。 

 

圖一  大學校院技術移轉流程圖 

資料來源： “Toward a model of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academicians 

to practitioners: Qualitative evidence fr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ies,” by D. S. Siegel, D. A. Waldman, L. E. Atwater, & A. N. Link, 2004,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1-2, 119. 

 
由上述討論可知，大學校院的技術移轉活動，主要涉及三方行為者的互動：技

術提供者（大學教授）、技術移轉者（大學校院技術移轉單位）與技術接受者（企

業廠商）。而上述三方行為人，正是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利害關係人，皆受到研

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影響，並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所扮演下列角色： 

科學
發明

揭露
發明

發明的專
利評估

專利 技術
行銷

授權
協商

授權給企業廠商 (既
存的公司或新興企業)

大學教授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企業廠商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企業廠商

大學教授
技轉中心
企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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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提供者－大學教授 

過去大學校院被認為是知識累積與散播的主要來源，而大學教授的首要任務就

是從事知識創造（研究）以及傳授學問（教學）。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帶動

下，大學教授被期待要走出學術象牙塔，與產業界建立起合作研究關係，並透過專

利讓售等方式將研發成果移轉至產業界，甚至以其研發成果為基礎建立衍生公司

（Etzkowitz, 2008）。在這個脈絡下，大學校院儼然成為一創業型組織，超越傳統

教學與研究之功能，對全國及區域經濟提供更直接的貢獻（Connell, 2004）。 

而大學研發成果要能成功商業化，身為技術提供者的大學教授，無疑扮演重要

的角色。首先，大學教授若無持續創新發明的意願與能力，或是僅從事純理論性的

基礎研究，則具應用價值的創新技術便會面臨供給短缺的問題，更遑論後續的專利

申請與讓售等移轉活動。此外，大學教授亦扮演技術揭露者的角色，相對於校內的

技術移轉單位與企業廠商，大學教授對其新發明具有較多的資訊，若其未主動將新

發明揭露給學校，校內技術移轉單位也未必能察覺。甚至在專利成功讓售後，若大

學教授不願意協助後續的技轉活動，則很多重要的「技術知識」（know how），

廠商難以從專利文件中取得，如此一來可能會導致技術移轉活動的失敗（Jensen, 

Thursby, & Thursby, 2003; Thursby, Jensen, & Thursby, 2001）。 

（二）技術移轉者－大學校院技術移轉單位 

為落實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目標，近年來臺灣許多大學紛紛設立技術移轉中

心或類似的單位，提供校內師生專利申請、技術鑑價、協商授權、合約簽訂等相關

服務。由於大學教授多半不具有良好的市場評估與行銷能力，因此若由大學教授直

接處理專利讓售事宜，可能會出現賤價移轉的情況或以無償的方式提供，恐不利於

後續研究資金與權利金的商談。此外，專利的申請往往涉及繁複的文書作業，透過

校內技術移轉單位的協助，可節省大學教授用來處理行政事務的時間，提升其參與

技術移轉和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願。相反地，若校內技術移轉單位本身的專業

知識不足，無法精準地判定研發成果是否具有專利申請的潛力，抑或是人力不足，

無法為發明人分擔大部份的行政文書工作，則可能對技術移轉活動產生負面影響。 

（三）技術接受者－企業廠商 

企業廠商礙於內部研發能力與資源的限制，需要向外尋求合作研究的對象，甚

至直接透過購買專利的方式，獲取新的知識技術。對於有技術需求的企業廠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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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學校院宛如創造新知識與新產品的源頭活水，係技術移轉合作的理想對象

（Fritsch, 2000）。此一跨組織式的技術移轉模式，已成為許多企業創新過程中的

一個關鍵要素（Hameri, 1996;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施行，將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自國有下放給大學校

院，企業廠商可透過專利的讓售程序，使大學研發成果變得具有「可專用性」

（appropriability），此為業界提供進一步運用大學研發成果的誘因（Mazzoleni & 

Nelson, 1998）。此外，產業界更是研發成果商品化的重要推手，由於大部份學界

的研發成果，在申請專利時尚處於「雛型」（prototype）階段，距離市場商品化還

有很大一段距離（Thursby et al., 2001），因此須仰賴企業廠商與大學教授持續的協

力合作與資源挹注，方有機會展現大學研發成果的市場價值。 

雖然大學教授、校內技術移轉單位以及企業廠商，各自於技術移轉過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皆為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利害關係人，但由於該政策主要意圖作用

的對象為大學校院，包括允許其就政府資助之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並對該智慧財產

有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基此，本研究僅針對大學校內之政策利害關係人「大

學教授與校內技術移轉單位」進行探討，了解其順服政策的程度，與影響其政策順

服之因素。 

三、影響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順服之因素 

政策順服係指「當某一項政策付諸執行時，與政策執行有關的人（意即政策參

與者），包括執行者、標的人口、執行機關等，表現出願意正面接受、配合政策的

推動、以達到政策目標的態度與行為」（吳定，2013：359）。在政策執行過程

中，標的人口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表現出順服或不順服政策的行為；標的人口若

拒絕順服政策，將嚴重影響政府的威信及服務人民的宗旨。因此，執行人員必須了

解並掌握標的人口順服與不順服政策的原因，並設法提高標的人口的政策順服程

度，才能順利地推動政策。 

Neubauer 與 Kastner（1969）將政策順服簡單分為自願性順服與非自願性順服

兩類。前者係基於標的人口自身的需求與政府政策的要求相符，而產生之自願性順

服行為；相對地，當政府政策的要求與標的人口之需求不相符時，便可能產生非自

願性順服的行為，甚至可能引起標的人口的反抗。然而，不論是自願性順服或是非

自願性順服，皆會產生順服成本；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使用順服成本較低的

政 策 ， 便 成 為 政 府 執 行 政 策 時 的 首 要 考 量 。 Milward 、 Denhardt 、 Rucke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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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1983）則指出順服與不順服行為並非是一分為二的兩個極端，而是可以

一光譜來呈現順服的程度，意即在順服與不順服的兩個極端之間，實際上存在數個

不同程度的順服行為。如同 Coombs（1980）所言，現代公共政策都會面臨到標的

人口不順服的情形，有如光譜排列，只是輕重之分而已。 

就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而言，從《科學技術基本法》與科技部訂定之相關法規

觀之，該政策的目標係希望能推廣大學校院研發成果的運用；意即結合業界的力

量，針對有商業化潛力的科學研究成果做進一步的研發，甚至進入商品化的階段，

終驅動產業的發展與創新。基此，本文所謂的政策順服行為，係指大學校院或大

學教授，針對有商業化潛力之學術研究成果，投注額外的資源與時間，透過校方專

利申請、智財權的讓售或其他技術移轉方式，讓研發成果有進一步商品化的機會。

反之，政策不順服行為係指，即使發明人或校內技術移轉單位認為研究成果有進一

步應用的可能性，但卻不願投注心力於著作發表以外之其他研發成果推廣形式。3 

然而，呼應前述 Coombs（1980）與 Milward 等人（1983）的觀點，政策順服與否

不是一分為二的概念，而是應以程度差異區別之。 

大學教授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與否，不僅展現在研發成果的後續應

用上（例如專利申請或技術移轉等行為），而是從研究議題的選擇到技術授權之間

的各個階段（見圖一），皆存在不同面向的順服（或不順服）行為。以研究議題的

選擇為例，政策順服程度較高者，即使從事的是基礎導向的研究，也可能在研究過

程中，關注並掌握將基礎研究成果進一步應用的契機；著名的「巴斯德消毒法」

（Pasteurization），便是科學家 Louis Pasteur 以酒精發酵過程的研究為基礎所衍生

出來的應用成果（Stokes, 1997）。反之，政策順服程度較低者，可能在研究過程

中，不會特別留意或思考基礎研究與實務問題結合的可能性，對於市場需求的敏銳

度也較低，因此其研發成果商業化的機會也較低。就大學校院而言，技術移轉單位

的政策順服程度，也可以從圖一技術移轉的各個階段觀察之。例如有些技術移轉單

位會在平時便與校內教師建立關係、頻繁聯繫，以確保新發明的揭露不是被動地掌

                                                      
3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學科領域的研究較強調應用性（例如工程學門），有些則較偏向基

礎研究（例如數學與統計學門）。從《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4 條強調政府應持續充實基

礎研究的主張看來，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無意引導原本從事基礎研究者轉而投入應用研

究，僅希望透過相關政策的推動，強化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之間的連結，並鼓勵學術研

究成果的後續運用。基此，本身從事的研究偏向純基礎科學者，由於研究成果的應用性

相對較低，因此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機會可能也較低，從政策目標的界定來看，

此種情況並不屬於本研究所謂之政策不順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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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發明人手中，並及早掌握研發成果商品化的機會（Weckowska, 2015），此可

視為高度政策順服的一種表現，而待發明人揭露新發明後才開始啟動相關協助工作

的技術移轉單位，相對而言政策順服程度較低。又或是有些技術移轉單位會積極與

廠商聯繫，主動行銷具有商業化潛力的研發成果，而有些技術移轉單位則較為被

動，僅待對新發明有興趣的廠商出現後，才開始協助後續的洽談事宜，前類技術移

轉單位的政策順服程度顯然較後者來得高。 

由於公共政策的目的，可能是要影響、改變標的人口的行為，抑或引導標的人

口按照政府的規範或政策目的行事，因此政策是否能順利執行，取決於標的人口的

順服程度。有鑑於政策順服對於政策成功與否的重要性，過去有研究針對政策順服

的影響因素作探討。有學者聚焦於政策順服之成本與利益分析，例如 Stover 與 

Brown（1975）以「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為基礎，試圖就人民順服法律的行

為建構一套解釋模型，其認為順服行為主要取決於標的人口是否有能力順服（或不

順服）政策，以及順服行為所能帶來的預期利益。Meier 與 Morgan（1982）則主

張政策順服行為主要是受到環境因素（例如法律規範是否清楚明確）、強制力（對

不順服行為施以懲罰）以及個人的態度（像是對政策的認同度、同儕壓力等）三類

因素所影響，而上述每一類因素都會影響政策順服成本與利益的計算。Bulgurcu、

Cavusoglu 與 Benbasat（2010）從理性的觀點出發，認為個人對於政策順服所採取

的態度，取決於其對於其對順服或不順服行為後果的整體評估，包括順服所能帶來

的利益以及順服或不順服所須付出的成本。 

除了理性的考量外，也有學者採用非經濟的觀點來分析政策順服，認為像是道

德與個人價值等因素，也應該要納入考量（Crossler, Long, Loraas, & Trinkle, 2017; 

Sutinen & Kuperan, 1999）。除了由利益與成本考量所驅動的順服（或不順服）動

機外，林水波、施能傑、葉匡時（1993）強調標的人口的特性會影響政策的執行

力，像是標的人口本身擁有的資源（包括財務資源以及政經關係等）、標的人口的

數量、標的人口對政策的認知（或所持的期望）與政策目標之間的一致程度等。

Jackson 等人（2012）則指出個人之所以順服政策，並不完全是從理性的角度思

考，也可能是因為認同該項政策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此將政策順服視

為是「該做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於此基礎上，程序正義、公平性等因

素，便會影響個人順服政策的意願（Hartner, Rechberger, Kirchler, & Schabmann, 

2008; Murphy, 2005）。Weaver（2014）則批評過去的研究僅注意到標的人口對於

政策資訊的掌握程度，以及政策誘因（或懲罰）對於政策順服行為的影響，卻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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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資源的規模，以及標的人口對自身行為「自主權」（autonomy）等因素的重要

性。 

由於林水波等人（1993）所提出的因素強調標的人口的影響力，且文獻上討論

之政策順服影響因素，大多涵蓋在其所提之四項因素中，包括行為動機、資源程

度、規模與認知，故本研究以其分類為基礎，結合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之相關研

究，探討影響大學教授與校內技術移轉單位順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可能原因，

並提出對應之假設。惟其中「資源程度」與「規模」兩因素，皆是在探討資源對於

政策執行成功與否的影響，故合併為「資源規模」一併探討： 

（一）行為動機 

採經濟分析觀點的效用理論主張，標的人口對政策順服與否，係取決於所需耗

費成本與可能獲取利益間差距的計算結果（Krislov, Boyum, Clark, Schaefer, & 

White, 1972）。如同 Meier 與 Morgan（1982）所主張，人們是否要順服某一政

策，係經過成本與效益的理性考量後所作出的選擇；如順服政策的獲益（效益減去

成本）比不順服政策來得高，便會選擇順服政策，反之，便可能選擇不順服政策。 

基此，行為動機係決定校內標的人口是否順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因素之

一。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自 2002 年度起設立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項，對於大學

校院的技術移轉單位而言，優良的技術移轉表現除了可提升校譽外，更可獲得獎勵

金。就大學教授而言，研發成果的商業化可能會為校方帶來權利金、股權等收益，

而發明人亦可按一定比例分享此收益，此一誘因可能驅使大學教授積極投入研發成

果商業化活動。國外的實證研究顯示，校方提撥給發明人之權利金比例愈高，發明

人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相關活動的可能性也愈高（Lach & Schankerman, 2008; Lee, 

1996; Link & Siegel, 2005; Muscio, Quaglione, & Ramaciotti, 2016; Renault, 2006; 

Thursby, Thursby, & Gupta-Mukherjee, 2007）。此外，近年來許多大學校院研擬採

用多元升等制度，校內老師除了可透過著作審查的方式升等之外，也可透過教學表

現或技術成果來升等。在多元升等制度的影響下，由於技轉或應用研發活動與學術

生涯的發展可兼容並存，大學教授可能因此有更強烈的誘因，願意投入研發成果商

業化活動。 

另一方面，除了預期的利益之外，也須將成本考量在內。如前節所述，大學校

院研發成果可立即商品化的比率非常低（Thursby et al., 2001），大部份都需要更多

資金與人力的投入，才可能為產業界所使用，且過程中存在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因

此，對大學校院的技術移轉單位而言，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所能獲得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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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會高於投入的成本，這可能會是阻礙技術移轉單位順服政策的因素之一。如同

Bulut 與 Moschini（2009）的調查指出，扣除掉投入成本後，大學校院從研發成果

商品化活動獲得的淨收益其實相當有限。另對大學教授而言，大學教授與企業廠商

間非正式的接觸與私人關係的建立，一直以來皆是重要的技術移轉管道（Thursby 

et al., 2001；王偉霖，2007）。大學教授可能基於私人關係，與企業廠商原本就有

良好互動，而今政策規定只要是有使用到學校資源的研究，皆須將其研發成果揭露

給計畫執行單位知悉，除非經過校方同意，否則不能私自將技術移轉給廠商。此項

規定將會增加大學教授投入技轉活動的成本，且使其喪失對研發成果的主控權，因

而可能導致大學教授未向技術移轉單位揭露研發成果之不順服政策的行為（Goel & 

Göktepe-Hultén, 2017; Markman, Gianiodis, & Phan, 2008; Siegel et al., 2004）。基於

上述討論，本研究假設： 

H1： 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所能帶來的利益，有助於提升校內利害關係人對研發

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行為；反之，該活動可能產生的成本，則會對政策

順服產生負面影響。 

（二）資源規模 

政策資源總是有限的，而在有限資源的前提下，一旦需要服務或管制的人數或

案例數額增加，每一個人或每一個案可享用的資源便會隨之降低，進而影響政策執

行的品質。就校內技轉單位而言，能夠從政府或學校取得之資源數量，將會決定組

織的 規模與服務 品質，進 而影響學校 整體研發 成果管理的 成效（ Cartaxo & 

Godinho, 2017; Pang & Garvin, 2001）。實證研究顯示，技術移轉單位成立時間的長

短、成員數量、人員的專業知識、適用之獎勵措施等，皆會對學校整體的發明揭露

數量、專利產量、甚至授權協議的數量有顯著的影響（Rogers, Yin, & Hoffmann, 

2000; Thursby et al., 2001）。就大學教授而言，資源較豐富的大學校院，能夠在專

利的申請與維護上，提供發明人較多的補貼以降低其成本，進而提升大學教授參與

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願。此外，校內技術移轉單位的服務品質，亦可能影響大

學教授順服政策的意願。若校內技術移轉單位未能在專利申請、技術鑑價或授權協

商等項目上，提供令發明人滿意的服務，便可能會降低教授將研發成果揭露給校內

技術移轉單位知悉的可能性（Siegel et al., 2004），甚至導致將研發成果束之高閣

之不順服行為。Khadhraoui、Plaisent、Lakhal 與 Prosper（2016）也指出，校內技

術移轉單位過於官僚化，是造成大學與業界之間技轉失敗的關鍵因素。基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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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下列假設： 

H2： 對校內政策利害關係人提供充足的資源，有助於提升其對研發成果商業化

政策的順服行為。 

（三）認知 

除了理性的經濟計算結果以及資源的規模之外，標的人口的主觀認知，亦會影

響其政策順服行為。標的人口對於政策內涵或執行過程，若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

便較有可能產生自願性順服政策的行為（Tyler, 1990）。就校內技術移轉單位而

言，成員個人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內容，若持肯定、支持的態度，則較可能

會頻繁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積極推廣行銷校內研發成果、以及主

動與校內教授連繫以取得新發明資訊等自願性順服行為。就大學教授而言，由於部

分大學教授仍認為政府資助的研究計畫成果應屬國有財產（王偉霖，2007），對於

其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歸屬的認知，仍受到「開放科學」（open science）觀念的

影響，因而對於研發成果私有化以及知識市場化等活動存有排斥的心態，進而降低

其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順服程度（Huang, Feeney, & Welch, 2011; Wu, Welch, & 

Huang, 2015）。開放科學的概念源自於 Merton（1942），其於〈科學的規範結

構〉（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一文中指出，科學社群成員普遍認同

「共享主義」（communism）的規範，認為科學知識應為社群全體所共有，科學家

對其研究發現並不具備所有權，也不應限制他人對於科學發現的運用。開放科學的

觀念認為研發成果不應被私有化，而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主張則是在某種程度

上，挑戰了開放科學的既有規範。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假設： 

H3： 校內政策利害關係人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認同程度越高，越可能出現

順服政策的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 

有鑑於過去針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探討，大部份均聚焦於量化產出之分

析，鮮少有研究深入了解政策執行過程中，大學校院何以在推動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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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呈現不同的執行成效，以及政策標的人口對於該政策的認知態度與順服行為

又有何差異。基此，本文採取質化研究途徑，以大學校院的屬性（公立與私立學校

的對照），做為個案選擇之標準，原因有二：第一，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在資源規

模上，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藉由個案的對比，可更深入了解資源規模對於政策順服

程度的影響；第二，公立學校教職員具有公務人員身份，對於科研成果私有化與商

業化活動的投入，可能採取較為保守的觀點。基此，筆者從公立與私立大學校院

中，各擇一個案後，再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影響校內政策標的人口順服程度的

因素為何，並找出目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執行所面臨的困境。 

Siegel、Waldman 與 Link（2003）曾證實技術移轉單位成立的年資，會影響

技術移轉的成效。為初步控制該項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將個案範圍限縮為首波受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補助與核備始設置之技術移轉單

位，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

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虎

尾技術學院、臺北醫學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之技術移轉中心（或類似之專責

單位），共計 13 個單位。其中，臺灣大學長期以來是國家培育的重點學校，其所

獲得之補助經費居公立大學之冠，因而被選定作為公立大學的代表個案。首波受政

府補助與核備始設置之技術移轉單位，僅有三所私立大學（臺北醫學大學、淡江大

學與逢甲大學），其中，僅有淡江大學迄今未曾獲得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績優技

術移轉中心獎助，預期該校技術移轉單位能夠運用的資源，相對來說又更為有限，

筆者因此選擇淡江大學作為私立學校的代表個案。 

二、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之分析對象為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校內利害關係人，包括「組織」與

「個人」兩個層次，採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法，針對大學校院技術移轉單位的

代表以及大學教授，分別進行深度訪談。就組織層次而言，校內技術移轉單位可視

為是大學校院的代理人（Jensen et al., 2003），代表學校就專利申請與技術移轉等

事宜作出決策，且技轉單位所獲資源的多寡，也可視為是校方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

重視程度的指標之一。基此，欲分析組織層次之利害關係人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策的順服行為，校內技術移轉單位是 合適的分析對象。職掌國立臺灣大學研發成

果管理之單位，為隸屬於研究發展處下的產學合作總中心，筆者向中心主任發出訪

談邀請後，由中心主任舉薦 2 位經理接受訪談。而職掌淡江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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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隸屬於研究發展處下的產學合作組，由於該單位僅由 2 位經理負責相關業

務，因此筆者將這 2 位經理列為訪談對象。 

有鑒於大學教授在研究問題的選擇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權，且如前文所述，校方

對於新發明的掌握，有賴大學教授（發明人）主動揭露，換言之，政策順服程度會

因大學教授而異，因此筆者針對不同身份的大學教授，進行個人層次的分析。由於

曾申請專利或是進行技術移轉的研發成果，理應是經評估後認定具備較高應用潛力

的創新發明；藉由訪談發明人以及從事技轉活動的教授，有助於了解其願意順服政

策、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原因。基此，本研究採滾雪球抽樣法，請校內技術

移轉單位之受訪者，分別提供該校近五年技術移轉個案件數較多、累積校專利（透

過學校技術移轉單位申請）件數較多、以及累積自行申請專利（非透過學校技術移

轉單位申請）件數較多的教授名單。4 前述三類受訪者，歷經了研發成果商業化過

程的不同階段，包括：與校內技轉單位合作進行專利申請；校方無意申請專利，改

以自己名義申請；取得專利後進行技轉（或無申請專利逕行技轉給廠商）等，有助

於呈現政策順服行為的全貌。另一方面，為能了解本政策執行時可能面臨的問題，

筆者於訪談上述受訪者時，再請其提供所屬系（所）中，未曾有成功技術移轉經驗

之教授名單，作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此一抽樣策略係以限定系（所）的方式，初

步控制科學研究的屬性；任職於同一系（所）的大學教授，雖各有專精之研究領

域，但其研究成果的應用性，理論上應該較為相近，以此方式可與同系所中順服政

策者形成對照。上述名單以目前仍在校服務者為限，合計共 12 位受訪者，訪談對

象之編碼方式及受訪時間，詳見表一。 

  

                                                      
4 就專利申請的部分，筆者於取得技術移轉單位提供之專利申請件數排行名單後，依名單

次序詢問受訪者意願；若專利申請件數 多的發明人不願意接受訪談，便改詢問排名第

二位的發明人，以此類推。就技術移轉的部份，由於兩校皆未有明確的排名清單，因此

由臺大技術移轉單位人員提名一位、淡江大學提名兩位技術移轉表現優異的教授，而淡

大其中一位被提名者拒絕受訪，故 後合計訪談兩位技術移轉件數較多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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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訪談對象表 

受訪者類型 編碼 訪談時間 備註 

技術移轉單位成員

A 2014/10/31 
淡江大學產業經理 

B 2014/11/7 

C 2014/11/3 
國立臺灣大學產業經理 

D 2014/11/6 

大學教授 

E 2014/11/27 淡江大學技轉件數較多之教授 

F 2014/11/11 國立臺灣大學技轉件數較多之教授 

G 2014/11/13 淡江大學校專利件數較多之教授 

H 2014/11/19 國立臺灣大學校專利件數較多之教授 

I 2014/11/24 淡江大學自行申請專利較多之教授 

J 2014/11/26 國立臺灣大學自行申請專利較多之教授 

K 2014/11/18 淡江大學無成功技轉經驗之教授 

L 2014/11/19 國立臺灣大學無成功技轉經驗之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個案說明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兩校，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本節藉由次級資

料的蒐集與彙整，分別探討並比較兩校技術移轉單位之組織架構、校內相關法規以

及研發成果的運用情況，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基礎。就組織層面來看，國立臺灣大

學無論在單位規模或成員的專業度上，皆優於淡江大學。國立臺灣大學負責技術移

轉的單位，係產學合作總中心下之技術移轉組，該校並設立智權管理組加以輔助；

而淡江大學負責技術移轉業務的單位，係研究發展處下之產學合作組，並未於同一

級別另行設立技術移轉組。除此之外，國立臺灣大學技術移轉單位共有 3 位產業經

理、3 位智權管理師、1 位法務經理以及 2 位營運管理師；而淡江大學的技術移轉

單位，僅有 2 位經理人負責處理所有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專利申請等業務。此

外，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皆有設置一不定期任務型組織，以委員會的形式，

就智慧財產權申請或技術移轉案件進行校內審查，技術移轉單位僅提供行政輔助功

能，後續之專利申請程序，則由專利事務所等外部單位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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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校內法規而言，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皆有訂定相關的管理要點或運用辦

法，清楚規定技術移轉與專利申請流程、專利申請費用與技術移轉權利金分配比例

等。整體而言，淡江大學由校方負擔九成的專利申請費用，且將七成的技術移轉收

益金分配給發明人，分配比例遠優於國立臺灣大學（表二）。另就升等制度而言，

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專科以上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將研發成果運用之表現納入升等審

查條件中，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著作審查，此舉將有助於提升大學教授從事研發成果

推廣運用之意願。但目前國立臺灣大學尚未有一套明確的多元升等規則，仍是以著

作審查作為升等標準；而淡江大學則是自 2014 年開始便積極研擬相關政策，但以

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的制度，仍未臻完備。 

後在研發成果的運用上，國立臺灣大學的表現大幅領先淡江大學。就專利申

請與核准件數而言，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提供之資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的

專利百大排行檔案，5 國立臺灣大學於 2002 年至 2013 年期間，專利申請件數共

1,471 件，平均每年申請約 122 件專利；專利核准件數共 751 件，平均每年核准 62

件專利。就技術移轉件數與收益金的部分，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自評簡報指出，6 2004 年至 2008 年間該校技術移轉總件數為 336 件，平均每年成

功技轉 67 件，所得之技術移轉收益金累計共 17,538 萬元，年平均收益為 3,507 萬

元。國立臺灣大學技術移轉單位的人員亦表示，近五年來，該校每年平均約成功移

轉 100 件技術，其中屬專利技術移轉者每年平均約 10 件，而技術移轉收益金則是

每年平均約莫 5,000 萬至 1 億元之間。另外，根據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成果查

詢系統的資料統計，7 淡江大學自 2001 年起至 2013 年期間，專利申請總件數為

147 件，平均每年申請 11 件專利；專利核准總件數為 78 件，平均每年核准 6 件專

利。就技術移轉件數與收益金的部分，淡江大學自 2003 年起至 2013 年期間，技術

移轉件數總計 87 件，收益金總額約 894 萬元，平均每年有 8 件成功的技術移轉案

件，平均收益金約莫 81 萬元。 

                                                      
5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的專利百大排行資料，係由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所提供，2014 年 12 月 27 日查詢並取自：http://data.gov.tw/node/6028。但該平臺僅提

供 2007 年以後的統計結果，2002 年至 2006 年的統計資料並未公開，由筆者另詢問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後取得。 
6 國立臺灣大學（n.d.）。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自評簡報，2014 年 12 月 17

日，取自：http://top100.ntu.edu.tw/documents/97MOE.pdf。 
7 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n.d.）。淡江大學研究成果查詢系統，2014 年 9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research.tku.edu.tw/query-statistics-te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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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淡江大學專利申請費用與技術移轉權利金分配比例 

臺
灣
大
學 

專利申請費用分攤比例 

  校方 發明人 院系所 

無資助機關補助校方專利申請相關費用者 45% 50% 5% 

有資助機關補助校方專利申請相關費用者 55% 40% 5% 

技術移轉權利金分配比例 

專利授權案件 20% 70% 10% 

非專利授權案件 40% 50% 10% 

無專利及非政府補助之研發成果 40% 50% 10% 

淡
江
大
學 

專利申請費用分攤比例 

職務上 

研發成果

研管會決議申請專利者 校方 90%、發明人 10% 

研管會決議不通過申請專利

後由發明人自行申請者，由

研管會再度評估是否管理、

維護及推廣 

決定管理、 
維護及推廣 

校方 85% 
發明人 15% 

決定不予管理、

維護及推廣 
由發明人 
自行負擔 

非職務上

研發成果
研管會決議代為管理者 

權利讓與

校方，費

用由校方

負擔 

    

技術移轉權利金分配比例 

職務上 

研發成果

研管會決議申請專利者 校方 30%、發明人 70% 

研管會決議不予申請專利，

發明人得自費申請，取得專

利權後，由研管會評估是否

管理、維護及推廣 

決定管理、 
維護及推廣 

校方 25% 
發明人 75% 

決定不予管理、

維護及推廣 
校方 20% 

發明人 80% 

非職務上

研發成果
研管會決議代為管理者 

權利讓與校方 
校方 20% 

發明人 80% 

權利未讓與校方
校方 40% 

發明人 60% 

資料來源： 整理自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n.d.）。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

移轉管理要點，2014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ord.ntu.edu.tw/tc/Legislation.aspx；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n.d.）。淡江大

學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2014 年 9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research.tku.edu.tw/zh_tw/intro/intro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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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分析 

承續前述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之個案概況比較，顯見兩個案在組織架構與

研發成果的運用上有懸殊的差距，因而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兩校校內利害關係人對於

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度是否存有差異，並找出影響其政策順服與否的決定

因素。茲透過訪談資料的整理，就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一、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順服程度 

技術移轉單位成員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度，可從其是否積極主動

向企業廠商推廣與媒合研發成果予以分析。於此面向上，國立臺灣大學已建立一套

系統性的研發成果推廣媒合制度，包括建置技術資訊的公開平台或定期舉辦技術發

表會等。淡江大學雖尚未將研發成果的推廣流程制度化，但亦積極主動與企業廠商

聯繫洽談，以推廣、媒合其研發成果，並尋求未來更多的合作機會，如同受訪者所

言： 

目前的話，我們的做法是說，會從老師們現有的技術跟專利裡面的內容，

去了解他們的技術，然後了解完之後的話，我們會針對該項技術去尋求相

類似屬性的企業，然後去跟他們談合作的機會。（淡大技轉人員 A）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國立臺灣大學，淡江大學偏向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積

極找尋有意願之企業廠商，期能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而國立臺灣大學則是將既有

的研發成果公告於國立臺灣大學技術交易網站上，由有興趣的廠商自行向其洽詢。

如臺大技轉人員 D 提及：「基本上，大多都是廠商看到我們網頁上一些技術可以

移轉的資訊，然後來向我們來做詢問，或者是我們也會舉辦一些技術發表會，請老

師來發表他們的技術發明。」透過學校申請許多專利的臺大教授 H 亦指出：「廠

商有所需求，他們需要這樣的技術或者是專利，那他們通常都是先去產學中心洽

詢…廠商覺得有興趣，產學中心的人才會詢問我們老師是不是有意願可以跟廠商合

作，我們老師評量過後發現可以合作的話，才會有後續的產學合作以及技術移

轉。」兩相比較下，淡江大學在推廣研發成果商業化的行動上顯得較為積極。 

就大學教授的政策順服程度而言，則可以其是否致力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

橋接，以及是否自行申請專利或主動與廠商洽談技轉等面向，作為分析指標。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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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本研究的受訪者雖然全數都在工程相關科系任職，屬於較為應用導向的

學門，但在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橋接上所投注的心力，仍有程度上的差別。有些受

訪者以應用研究為主，例如技轉經驗豐富的淡大教授 E 提及，其大部份的研究都

是應用導向，較少從事基礎研究。有些受訪者則是以基礎研究為主，但會嘗試從基

礎研究的成果衍生其他可能的實務用途，例如有多次成功技轉經驗的臺大教授 F 指

出：「（我的研究）基本上都是比較偏基礎研究，再從這個基礎研究衍生出應用研

究，你沒有基礎研究哪來的應用研究是不是？再說，如果只做應用性的研究，而基

礎研究沒有同時在進行，那就會限制你研究的發展。」透過學校申請許多專利的淡

大教授 G 也提及：「其實我兩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都有，那基礎的研究，

大部分都是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應用的有一部分是廠商，那基本上還是國科會最

多，因為國科會他也有產學合作計畫的案子。」換言之，其研究取向是基礎與應用

研究並行，且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並非全然以企業立即的需求為導向，而是透過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的執行，讓基礎科學知識能進一步開發成產業所需之創新技

術。有些受訪者則是較為偏重基礎研究，例如臺大與淡大無成功技轉經驗的教授，

雖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都有執行（或是未來不排除從事應用導向研究的可能

性），但前者約佔其研究的九成左右，目前並未放置太多的心力在基礎研究與實務

應用的橋接上。由上述討論可知，兩校教授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度上，

均呈現多元分歧的情況。 

另一方面，按《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與《專利法》第 7 條之規定，政府補

助、委託、出資之研究成果，其智慧財產權下放至執行計畫之大學校院所有，發明

人本身對於該項成果並無收益及處分之權。基此，許多大學校院另行訂有校內規

範，要求教職員須先將新發明、新型或設計呈報給學校知悉，經校方評估無專利申

請或技術移轉潛力者，方可由發明人自行決定是否要以個人名義與資源申請專利或

作其他運用。然而，專利的申請與維護需要龐大的費用，也會耗費許多時間成本，

因此校方決議不予申請專利後，仍選擇要自行申請專利，甚至積極與廠商洽談技轉

的發明人，可視為具有較高的政策順服程度。反之，政策順服程度較低者，對於自

行申請專利可能成本的承擔意願也會較低，如臺大教授 H 所言：「專利不管是申

請還是往後的維護費用都是非常驚人的，所以對我來說，這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負

擔，而且因為我們是國立大學，我們自己學校有規定你要自己申請專利是必須提出

報備…整個流程是相當的繁複、相當地麻煩，那我也是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有其

他的研究技術要進行，還有課程要上，沒辦法全心全意地再去學這些專利怎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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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技術移轉契約協商要怎麼跟廠商企業談…。」訪談資料顯示，無論是國立臺灣

大學或是淡江大學，皆有教授透過學校的技轉單位完成技術揭露，並仰賴技轉單位

處理後續專利申請以及廠商接洽等事宜；然而，亦有大學教授選擇自行申請專利，

並積極與企業廠商洽談專利讓售與後續合作研究事宜，雖然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金

錢成本，但卻能確保技術移轉過程的彈性。8 如有受訪者提及： 

其實我比較喜歡自己申請專利，自己去跟廠商談合作，因為比較自由一

些，通常我就是長期有一些廠商合作，那和他們的關係也還不錯，他需要

什麼技術的時候會問我有沒有或要不要一起做，那我也可以選擇我自己有

興趣的研究，詢問他們要不要合作。（淡大教授 I） 

二、影響政策順服之因素 

前述分析結果顯示，大學校內利害關係人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度

上，呈現多元分歧的樣態。為了解造成政策順服程度差異的原因，筆者進一步透過

深度訪談，找出可能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除了文獻中所提及的行為動機、

資源規模與認知三大因素之外（林水波等人，1993），政策利害關係人彼此之間的

互動關係，亦會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執行造成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行為動機 

從經濟分析觀點切入，影響校內技術移轉單位順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可能

因素，主要有二：其一為科技部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金所提供的誘因；其二為校方

給予技術移轉單位的獎勵措施。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自 2002 年度起設有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項，對於大學

校院技術移轉單位而言，致力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推動，可提高獲取獎金的機

會，此誘因可促使校內技術移轉單位積極推廣與媒合研發成果，如淡大技轉人員 B

                                                      
8 按照目前法律的規定，大學教授（發明人）有義務將新發明揭露給學校知悉，非經校方

同意，或是能舉證證明某項發明為「非職務上發明」，不得以自己或其他人的名義就該

項發明申請專利。本研究接觸的兩位「自行申請專利件數較多」受訪者，均在訪談過程

中提及此項規定，並強調對於以自己名義申請專利的發明，均非職務上發明，或是已就

職務上發明與校方達成自行申請專利的協議。然而，本研究所接觸的受訪者有限，因此

在解讀大學教授自行申請專利的行為意涵時，仍應謹慎區隔「未依規定透過校內技轉單

位申請專利」以及「校方決議不予申請專利後，仍選擇要自行申請專利」兩類模式，前

者應界定為不順服政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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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因為我們規模不大，相較於其他學校，我們還沒有拿過績優中心的補助獎

金，所以說，在這方面我們還在持續的努力當中，也希望說透過一些合作，能夠讓

大家看到我們學校其實並不比那些拿過獎金的學校差，同時也希望可以增加一些額

外收入，來解決經費不足的問題。」惟該獎項限制獲獎達五次之後即不再具有參獎

資格，故此誘因對於已達上限標準之國立臺灣大學而言，並不具有太大的激勵效

果。 

此外，兩校於正式的規範上，均沒有將技術移轉單位列為權利金的受配對象。

筆者藉由訪談發現，兩校對於技術移轉單位的獎勵措施一直未有明文規定，可能是

礙於大學校院非營利之組織特質，若將權利金視為對技術移轉單位成員的業績獎

酬，恐造成外界觀感不佳等問題。此外，亦有受訪者指出，若校方將權利金收益直

接分配給技術移轉單位的成員，恐會衍生出公平性的爭議。亦即技術移轉單位成員

可能會對能夠帶來較大預期收益的老師，給予較多協助和資源，而較為疏忽第一次

嘗試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老師。 

另外就大學教授而言，可能影響其順服程度之行為因素，主要可分為四項：其

一為研究經費的提升，其二為校內獎勵及補助措施，其三為對教師升等的影響，

後是學生未來工作機會的考量。 

關於研究經費的提升，由於專利或技術移轉給企業廠商後，將會獲得衍生利

益，大學教授為穩定後續研究的經費來源，便可能選擇順服政策，將其研發成果揭

露予外界知悉，再進一步將成果移轉並應用於市場上，如有受訪者指出： 

當然第一個對老師有直接的影響就是研究經費，當專利或者是技術成功移

轉給廠商的時候，就會有一筆移轉金或者是授權金，那這筆金額就剛好成

為你下一個研究的研究經費，可以養學生、養助理、養器材…。（臺大教

授 H） 

此外，如同前述提及，獎勵與補助措施係影響政策利害關係人政策順服的行為

誘因之一。因此，成功移轉技術後，校方給予發明人的權利金分配比例，亦會影響

發明人對技術移轉的態度與參與程度。對大學教授而言，透過技術移轉所能獲得的

權利金收入，可能會比每個月領的固定薪水高出許多，如淡大教授 G 所言：「那

學校現在當然有一些獎勵措施，如果你技術移轉的成果是來自科技部，他要先抽走

20%，然後再給學校跟發明人去分配，我們學校算是比很多國立大學要來的高，那

為什麼要高，就是要獎勵發明人，這也是鼓勵我們要積極去技轉、去申請專利的一

種方式。」除了權利金的獎勵外，校方所提供的專利申請補助，則是透過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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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提高大學教授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願。然而，若是所揭露的新發

明被校方認定為不具專利申請潛力而不予補助，則大學教授在決定是否要自行出資

申請專利時，便會將自身的風險承擔能力以及該項發明的投資報酬率考量在內。當

大學教授認為該項發明未來的市場潛力高於專利申請與維護成本，或是已經確定有

廠商會購買該項專利時，便可能選擇以自行申請專利的方式，將該項發明作進一步

的利用，如有受訪者指出： 

我自己申請專利有兩種，一種是學校審查沒通過，但我是覺得這項技術有

它的潛力在，我對它也很有信心，相信它未來可讓我賺回本；那也有一個

是學校審查沒通過，那我後面還有廠商等著要這項技術申請成專利，那我

就決定說要以自己的名義申請專利。（臺大教授 F） 

第三，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多元升等制度，在研發成果應用方面表現優異的

教授，可以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舉凡專利產出或產學合作之實務成效，均

對其升等審查有加分作用，此舉預期能提升大學教授參與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

願。許多大學配合教育部的政策，也紛紛開始研擬多元升等制度的具體措施，惟由

前一節兩校現況比較中可知，國立臺灣大學的升等制度目前仍以著作審查為主，而

淡江大學雖較為積極推動多元升等制度，但具體施行細節仍在規劃階段，對於教授

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激勵效果有限。如淡大教授 K 所言：「我是有聽過有

一些學校是把你有申請到專利的件數是納入之後你要升等的標準裡的，以前我有聽

過，但我們學校，據我所知好像沒有，不過我想多多少少應該都是有一些它的加分

效果在…。」 

後，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不僅會影響老師的研究經費、個人所得、甚

至升等機會，也可能會提升學生畢業後的工作機會。透過教授與企業廠商的合作研

究關係，讓學生有機會將所學的知識與職場需求做連結，如受訪者所示： 

再來就是保障學生的工作機會，很多廠商在跟你合作愉快之後，其實對於

你手上那些即將畢業的學生會很有興趣，畢竟大家一起工作過，那我也知

道你有合作案的經驗，就很歡迎。（臺大教授 J） 

（二）資源規模 

訪談資料顯示，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兩校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的順服程度，

皆受到政府機關及其學校資源規模的多寡所影響。首先，政府機關提供給校方的補

助經費若愈趨緊縮，則校內技術移轉單位能夠分配到的預算也會隨之縮減，進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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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推動造成阻礙。且資源不足的問題，可能對於私立大學而言

更為嚴重。如淡大技轉人員 B 指出：「單位成立以來面臨到運作上的經費不足，

但這應該是所有學校都會有的問題。那當然沒有錢，很多事情就變成是想做卻沒辦

法去做的情況。」 

另就大學教授而言，學校給予的資源多寡以及校內技術移轉單位所提供之專利

申請、技術移轉、研發成果推廣與媒合等服務，皆係影響其順服與否的因素。 

訪談資料顯示，學校提供的資源越豐沛，大學教授成功將其研發成果商品化的

機會也就越高，因此會提升其參與技術移轉活動之意願。與私立大學相較，國立大

學能夠提供較多的資源，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淡江大學比國立臺灣大學更為積極

地行銷與媒合其研發成果，但在研發成果應用上的表現卻遠不及國立臺灣大學。如

臺大教授 H 所言：「我以前有待過其他的學校，發現其實我們臺大的資源，有關

技術移轉、產學合作或者是申請專利的資源是比其他學校多很多的…相對來講，技

術要移轉、老師要跟產業界產學合作的機會就比較多。」 

其次，大學教授雖然擁有發明能量，但普遍缺乏研發成果商業化所需之市場資

源與行銷能力，因此校內技術移轉單位之服務品質就顯得更為重要。若校內技轉單

位未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或是未能長期培養與企業廠商的網絡連結關係，則大學

教授在技術移轉過程中，便會充滿挫折與無力感，進而降低其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

活動的意願。如受訪者所言： 

因為畢竟我對於申請專利跟移轉技術的流程程序都不是那麼的清楚了解…

如果要我自己去找廠商，跟廠商談技術移轉的鑑價什麼的，畢竟我不是專

業人員，要簽約、協商價錢…等等這些都是我一個老師能力所不及之處。

（淡大教授 K） 

我覺得要能成功的技術移轉，我認為產學中心的專業經理很重要，他們比

老師要有經驗的多，我其實很慶幸我們學校資源還蠻多的…雖然我們也是

會委託外面的專利事務所，但光是在學校內部的處理、過濾，就很有差距

了。（臺大教授 L） 

（三）認知 

除了成本效益以及資源規模的考量之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順服行為，也可能

出自於本身對於政策的認同，或是受到社會規範的影響，而選擇作出「正確」

（appropriate）但不符合經濟效益計算的行為（March, 1994）。就校內技術移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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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言，影響其順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認知因素，主要有二：一為對政策的支

持與肯定；二為對技術移轉的了解程度。 

若技術移轉單位成員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抱持肯定、支持的態度，便較可

能會積極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培訓課程、或主動推廣行銷研發成果等自願性順服行

為。訪談資料顯示，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之技術移轉單位成員，普遍均肯定研

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價值。如受訪者所言： 

那也因為我待過產業界，發現大學其實有一些很好的技術、發明，只是因

為缺少一些溝通的管道，它的發展而因此被埋沒，真的是非常可惜的，那

今天有這樣一個產學合作、技術移轉的機制，我想這是一個促進產業發

展，讓 1 加 1 大於 2 的好機會。（淡大技轉人員 B） 

（智慧財產權）下放這個我覺得是正面的，因為當初我們在譬如現在農委

會好了，在下放之前還是歸屬農委會，在下放之後才是歸屬學校，讓學校

去推廣跟運用是比政府機關效率還要來得好的。（臺大技轉人員 C） 

此外，《科學技術基本法》施行之初，在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協助下，各

大學校院紛紛設置技術移轉相關單位。但當時大家對於「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下

放」以及「技術移轉」概念的了解並不充份，也不是那麼熟悉該如何推廣運用大學

校院之研發成果，進而影響大學校院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順服程度。如受訪

者所言： 

其實很多大學都是因為政府有補助而設置技術移轉相關的單位，但其實他

們並不真正的去熟悉了解技術移轉的重要性。很多大學常常都會把產學合

作跟技術移轉的業務混在一起，這邊並不是說技術移轉跟產學合作毫無關

係，…而是說這是兩件事情你把這兩種業務加在一起，那個業務量是很可

怕的。（臺大技轉人員 D） 

另就大學教授而言，影響其順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認知因素，主要有三：

一為對政策的支持與肯定，二為對技術移轉的了解程度，三為對實務的貢獻。 

大學教授本身對於政策內容若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則會傾向於支持與順服政

策的規定，產生主動向技術移轉單位揭露技術之順服行為。例如發明許多大學專利

的臺大教授 H 指出：「一般大致上來講，下放政策是好的，他把智慧財產權下放

給各個大學，讓各個大學去好好的發揮運用，同時獎勵了辛苦的發明人老師，也增

加了學校的資金來源。」反之，若大學教授認為，由國家出資所得之研發成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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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國有財產，利益由全民共享，則可能傾向不積極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相關活

動。如受訪者所示： 

其實沒有在注意的老師，可能還是會認為說像是國科會的研究案，就會認

為說因為這是國家出的錢，那智慧財產權理所當然是歸政府管，自己可能

無權過問之後可以怎麼利用，這樣的觀念被停留在過去，也就造成老師的

一些研究成果最後落得乏人問津、束之高閣的情況。（淡大教授 K） 

其次，如同前述技術移轉單位對研發成果應用的了解並未完全成熟，大學教授

亦有同樣的認知缺漏，或對技術移轉流程未有清楚的了解，使其雖認同研發成果商

業化政策的立意，卻未展現對外揭露技術、推廣運用研發成果等行為。無成功技轉

經驗的臺大教授 L 便指出：「我曾經參與過我們學校自己辦的智慧財產權之類的

說明會，對於我們學校的技術移轉的流程只有大概的了解，但實際操作的話就不是

那麼的熟悉。」 

後，訪談資料亦指出，對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的教授而言，研究成果能

被應用於市場上，使其對於實務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亦是促使其願意投入研發成

果商業化活動的原因之一，而這份「成就感」是經濟成本效用無法計算的。如受訪

者所示： 

老師的研究還是希望說不是只有在論文上面有成果而已，多多少少還是會

希望說你做出來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上是有一些幫助的，或者是一些除了論

文學術上以外的一些貢獻…。（淡大教授 E） 

…我想大概就是讓老師的研究成果更被看見，這麼說好了，有時候老師會

因為自己的研發或研究成果，有被產業企業看到或關注，就是會有一種被

注視、一種我的努力被看到了的成就感。（臺大教授 F） 

（四）與其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 

在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校內利害關係人會和政府單位與企業廠

商形成密切的互動關係。就大學校院與政府部會的互動而言，雖研發成果商業化政

策的施行，允許大學校院可逕行管理與維護校內師生之研發成果；但實務上，主管

機關仍然有權力影響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決策。如國立臺灣大學技轉人員 C 所言：

「那現在雖然下放了，但我們在做一些追蹤的決策，可能還是要經主管機關的一些

確認，這個部分的條件還是有的。」臺大教授 H 亦指出：「只是國立學校跟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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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還是有差別，有的研究成果還是需要上報到相關的政府機關，那政府機關的流

程都會 run 很久…就會耽誤了上市的時程，企業廠商它們是有所謂的時間成本

的。」此一主管機關介入權的設計，可能會延長技術移轉時程、增加企業廠商的時

間成本，甚至可能使研發成果失去商品化的機會。關於主管機關介入權的問題，淡

大受訪者亦提出類似的看法： 

國科會有規定，之後專利權都是下放給學校，但是他有一個規定很奇怪，

就是這個技術要不要技轉給廠商，還要再給國科會審查，就是我們不能說

把技術隨隨便便就轉移給我們合意的廠商，要轉移的話要先給國科會審查

過，要他們同意才行。（淡大教授 E） 

就大學校院與企業廠商的互動而言，產學之間研究取向的落差，以及大學校院

與企業廠商之間的關係，亦會影響校內技術移轉單位與大學教授對研發成果商業化

政策的順服程度。由訪談資料可知，無論是國立臺灣大學或是淡江大學，在將研發

成果移轉給企業廠商時，皆曾出現發明人與企業廠商對於所欲移轉之技術有認知落

差的問題。對大學教授而言，其研發成果未必是可立即上線的商品，且實驗室環境

與大量生產線之間，無可避免地會存有差距，因此增添了企業廠商的時間成本，進

而為技術移轉增添許多不確定因素，如淡大教授 G 所言：「因為廠商需要的是立

即銷售，但是老師的話，做出來的東西可能離商品化還有一些時間，變成說廠商沒

辦法等這麼久，就變成兩者之間會產生所謂的落差。」國立臺灣大學教授亦指出，

形成此一落差的主因在於環境系統的複雜性。大學教授的實驗室與工廠生產線所處

環境不可能全然相同，其中有許多不可控之因素，大學教授未必都能事先預想得

到，因此形成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供需不一致的現象，進而降低大學教授往後再投

入技術移轉活動的意願。如受訪者所言： 

遇到的困難就是實驗室做出來的東西跟真正放上生產線上要大量生產的時

候，這是需要一段時間去試…因為不可控的因素比你單純的實驗室還要無

法去控制…我曾經遇過那種廠商遇到這樣子的情況，…因為他們公司機器

設備沒有做到某種特定的規格，所以導致說做出來的東西跟我們原先在實

驗室做出來的東西不一樣。（臺大教授 J） 

但就企業廠商而言，其所進行的是一項純商業買賣行為，當然希望由大學校院

移轉而來的技術是立即可用的。因此他們期待大學教授在進行技術移轉前，就能夠

將解決實驗室與生產線之間可能產生的落差問題，以降低其時間成本。如臺大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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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C 所言：「廠商的認知通常不太一樣，他覺得他是在買東西，他買了就一定

要能用，可是在實驗室做的東西可行，到了生產線上，可能材料、製程設備不同，

那廠商就會認為你沒有真正做到技轉的結果。」 

陸、結果討論 

綜合上述分析，就政策順服程度而言，淡江大學的技術移轉單位在與企業的聯

繫和技術的媒合上，較國立臺灣大學更為積極主動，但兩校教授的順服程度，則均

呈現多元分歧的樣態，有部分教授願意投注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

究的橋接上，有些教授則是以基礎研究的執行與著作發表為主。如同 Colyvas

（2007）的研究指出，不同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間，對於同一政策會存在分歧不一的

看法，因此對於該政策的順服程度亦會有所不同。而影響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順服

的因素，除了文獻提及之行為動機、資源規模與認知因素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

動也有決定性的影響。茲將兩校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順服程度與影響因素，彙整於

表三。 

表三  影響政策順服之因素彙整表 

 

國立臺灣大學 淡江大學 

技術移轉單位 大學教授 技術移轉單位 大學教授 

順服程度 

將研發成果公告

於網站上，由有

興趣的廠商自行

向其洽詢 

呈現多元分歧的情

況 

較為積極主動與

企業廠商聯繫洽

談研發成果的運

用事宜 

呈現多元分歧的情

況 

順 

服 

因 

素 

行為 

動機 

1. 不再具備「科

技部績優技術

移轉中心獎」

之參獎資格，

該獎項的激勵

效果有限 

2. 校方並未提供

技轉單位實質

的獎勵措施 

1. 研發成果運用衍

生的利益，可作

為後續研究的經

費來源 

2. 校方給予的權利

金共享及專利申

請補助措施，提

供政策順服的誘

因 

1. 「科技部績優

技術移轉中心

獎」具激勵效

果 

2. 校方並未提供

技轉單位實質

的獎勵措施 

1. 研發成果運用衍

生的利益，可作

為後續研究的經

費來源 

2. 校方給予的權利

金共享及專利申

請補助措施，提

供政策順服的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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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續） 

 

國立臺灣大學 淡江大學 

技術移轉單位 大學教授 技術移轉單位 大學教授 

順 

服 

因 

素 

行為 

動機 

 3. 多元升等制度的

驅力 

4. 提升學生未來的

工作機會 

 3. 多元升等制度的

驅力 

4. 提升學生未來的

工作機會 

資源 

規模 

1. 臺大獲得的政

府補助款較多 

2. 校方提供給技

轉單位的資源

較多，技轉單

位的組織與人

力規模均較為

龐大 

1. 技轉單位所獲得

的資源，連帶影

響發明人對於研

發成果商業化活

動的投入意願 

2. 校內技轉單位的

服務品質 

1. 淡大獲得的政

府補助款較少

2. 校方提供給技

轉單位的資源

較少，僅由 2

位專業經理人

推 動 相 關 活

動，且人員流

動率高 

1. 技轉單位所獲得

的資源，連帶影

響發明人對於研

發成果商業化活

動的投入意願 

2. 校內技轉單位的

服務品質 

認知 

1. 肯定研發成果

商業化政策的

價值 

2. 《科學技術基

本法》推行之

初，對於下放

政策與技轉活

動的了解有限 

1. 對於研發成果商

業化政策所抱持

的態度 

2. 對技術移轉活動

的了解程度 

3. 期望自己的研究

能對實務問題的

解決有所貢獻 

1. 肯定研發成果

商業化政策的

價值 

2. 《科學技術基

本法》推行之

初，對於下放

政策與技轉活

動的了解有限

1.對於研發成果商

業化政策所抱持

的態度 

2. 對技術移轉活動

的了解程度 

3. 期望自己的研究

能對實務問題的

解決有所貢獻 

與其他

利害關

係人之

互動 

1. 研究計畫主管

機關之介入，

可能延宕學界

研發成果的運

用 

2. 產學研究取向

的落差，影響

研發成果商業

化政策的推動 

1. 研究計畫主管機

關之介入，可能

延宕學界研發成

果的運用 

2. 產學研究取向的

落差，影響研發

成果商業化政策

的推動 

1. 研究計畫主管

機關之介入，

可能延宕學界

研發成果的運

用 

2. 產學研究取向

的落差，影響

研發成果商業

化政策的推動

1. 研究計畫主管機

關之介入，可能

延宕學界研發成

果的運用 

2. 產學研究取向的

落差，影響研發

成果商業化政策

的推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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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中可知，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的技術移轉單位，在行為動機上

有明顯的差異。雖然兩校均未將技術移轉單位列為權利金的受配對象，但「科技部

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卻對淡江大學技術移轉單位提供了財政誘因，鼓勵其促進校

內研發成果的運用。「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規定，申請

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助的計畫執行機構，應將獎助金用於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相關

用途，並分配部份比例給辦理技術移轉有功人員，以及提列經費支應技術移轉單位

的營運。對於資源較為缺乏的淡江大學而言，該獎助的確能提升技術移轉單位人員

推動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願；國立臺灣大學由於累積獲獎五次，故不再具備參

獎資格，在行為動機上較缺乏誘因鼓勵。 

對大學教授來說，每項研發成果可立即被應用的程度不盡相同，預期會面臨的

產學落差程度可能也有差異；由於不確定性較高，發明人對於立即應用性較低的研

發成果，可能會較不願意投注額外心力從事專利申請活動，或是在技術移轉過程中

會遭遇較大的阻礙。尤其是對於經校方評估後，認定為專利申請潛力較低的新發

明，大學教授在考量是否要以自己的名義與資源申請專利或作後續應用時，便須綜

合評估未來預期可獲得的利益是否大於自行申請專利所須付出的成本，以及自身的

風險承擔能力。據此，資料分析結果支持假設一之陳述。 

就資源規模而言，國立臺灣大學係國家重點培植的大學，所獲得之高教經費遠

高於淡江大學，也因此能投入較多的資源在技術移轉單位上。以 104 年度教育部的

法定預算為例，國立大學教學與研究補助款，佔整體高教經費約 50%；而臺灣大學

一所學校所獲得的補助款，便超過全臺約 50 間公立大學補助經費的 10%。反觀私

立大學，獲得之教學獎助金僅佔整體高教經費約 29%，其中分配給淡江大學的金額

又更少。除了高教補助款之外，臺灣大學自 2006 年起，便是政府「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的補助對象，且獲得補助的金額居所有大學之冠。臺灣大學擁有的豐沛資

源，使其技術移轉單位在規模或成員的專業度上，均較淡江大學來得完備，此項優

勢也對臺大教授的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形成助益，但就組織層次而言，訪談結果卻

顯示淡大技術移轉單位在資源有限的困境下，反而較臺大技術移轉單位更積極地推

廣與媒合校內的研發成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臺灣大學係國家重點培植的學

校，且享有較高的學術聲譽，能夠吸引有興趣的廠商主動聯繫，因此無須積極主動

媒合推廣研發成果，即可有相對較優異的表現。上述討論顯示假設二僅獲得部分支

持。 

認知因素對於順服行為的影響（假設三），也獲得訪談資料的支持。特別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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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授而言，筆者發現影響其是否願意順服政策的原因，除了包括校方是否有在

物質獎勵與升等制度上給予支持、是否提供足夠的資源給校內技術移轉單位以協助

專利申請等事宜外，發明人個人認知因素的差異，也為校內多元分歧的政策順服行

為提供了部份解釋。若大學教授認為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悖離學界長久以來奉行

的「開放科學」規範，或者對於技術移轉相關活動沒有充分的了解，以致於不清楚

有哪些管道可進一步運用其研發成果，便可能出現政策不順服行為。此外，認知因

素也凸顯出政策順服行為除了受到外在誘因（成本效益計算）的影響之外，也會受

到內在動機（例如貢獻社會的成就感）的驅使。 

值得一提的是，行為動機、資源規模與認知三項可能影響政策順服行為的因

素，彼此之間可能會有相互牽制的情況，進而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政策順服程度，甚

至政策執行成效。如前所述，與臺灣大學相較，淡江大學的技術移轉單位受到科技

部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項的激勵，可能使其具有較強的行為動機，願意更積極推動

校內研發成果商品化活動；但另一方面在資源規模上，私立學校資源有限的情況，

卻讓該校技術移轉單位面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問題，甚至影響到校內發明人對於研

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投入意願。這也許可以部分解釋何以淡江大學技術移轉單位積

極推動研發成果的媒合，但在學校整體研發成果商業化成效上，卻仍遠不及臺灣大

學。 

除了文獻上已提及之行為動機、資源規模與認知因素外，筆者自訪談內容中歸

納出另一個會影響政策順服的可能原因：與其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亦即在某

些情況下，儘管校內政策利害關係人 初有意投入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但卻因其

他政策利害關係人未給予正面的回應， 後呈現低度政策順服的結果。例如，業界

若僅期待學界的研發成果要能立即商品化，而不願意投入時間與資源共同進行後續

開發，便可能會降低日後學界從事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的意願。此觀點有別於過去

從單一行為人的角度來討論政策順服，主張個人是否出現政策順服行為，除了外在

的激勵與懲罰、以及自身的認知與態度外，還可能會受到其他行為人的互動影響。

而主管機關介入權的制度設計，也可能影響研發成果運用的成果，如 Weaver

（2014）所言，行為人可能原有順服政策的意願，但卻因他人對其行為具有高度的

影響力或掌控權，而出現低度政策順服的情況（例如性工作者可能礙於僱主或顧客

的壓力，而未依衛教宣導使用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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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大學及淡江大學作為個案分析對象，希冀能了解於研發成果

商業化政策執行過程中，大學校內利害關係人的政策順服程度，以及影響其順服

（或不順服）的因素為何。研究結果顯示，淡江大學技術移轉單位較國立臺灣大學

更為積極主動向企業廠商推廣與媒合其研發成果，但在研發成果商業化的成果上，

卻未能如國立臺灣大學一般亮眼。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臺大」的招牌便能吸引

廠商主動探詢，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若此類表現較為優異的國立大學，能有更積極

的態度和作為，則大學校院的研發成果或許能更廣為私人企業所用，對於經濟發展

也能帶來更大的貢獻。此外，不論是國立臺灣大學或是淡江大學，其校內教授對於

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順服程度，皆呈現多元分歧的樣態。 

導致順服程度不同的原因，包括行為動機、資源規模、認知因素、以及政策利

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就行為動機而言，技術移轉單位的順服行為可能會受到

科技部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金誘因之影響；而大學教授主要係考量研發成果商業化

活動是否能增加其研究經費與個人收入、幫助其升等、以及提升學生未來的工作機

會。此外，資源規模則同時呈現預期與非預期的影響。我國政府對於國立大學之資

源挹注本較私立大學來得多，但資源較充沛的臺大，在研發成果的推廣與媒合上，

似乎不若淡江大學一般積極；另一方面，在個人層次上，資源規模卻具有關鍵的影

響力，由於大學教授普遍缺乏行銷與商品化能力，因此校方以及校內的技術移轉單

位，若能提供充足的資源與所需的協助，將有助於提升大學教授對於投入研發成果

商業化活動的意願。就認知因素而言，校內技術移轉單位與大學教授，若對研發成

果商品化政策持支持肯定的態度，且對技術移轉活動有較深入的了解，其順服程度

也會比較高。部份大學教授亦指出，除了經濟效益的計算之外，能展現自己研發成

果的實務價值，對其而言是一項重要的自我實現，也是促使其願意投入研發成果商

業化活動的原因之一。 後，關於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研究計畫主管機關

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活動若介入過多，可能會降低大學教授投入相關活動的意願，甚

至延宕技術移轉的時間。此外，學術界與產業界對於研發成果的需求和期待不同，

也是造成技術移轉失敗的原因之一；大學校院的發明通常處於「雛型」階段，但業

界需要的是立即可上線銷售的商品，此一落差可能會對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執行

造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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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論上而言，本研究於兩個面向上對政策順服理論進行反思。其一是除了過

去文獻普遍提及的行為動機、資源規模、以及個人認知等因素外，本研究發現政策

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亦會影響標的人口的順服意願與能力，此項因素類似

於 Weaver（2014）所提之「自主權」的概念。儘管校內政策利害關係人有意將研

發成果商業化，但可能會因為計畫主管機關介入權的行使，或是產學界之間供給與

需求的落差，使得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無法達成期望的目的，甚至降低校內利害關

係人順服政策的意願。另一方面，過去關於政策順服的研究，多半是針對管制性政

策進行探討，像是食品安全、兩岸交流關係、或是交通管制等議題（Meier & 

Morgan, 1982; Yapp & Fairman, 2006；吳宗憲，2009），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發成果

商業化政策，並未就不順服行為進行裁罰，而是透過誘因的提供（將智慧財產的權

利與收益下放給大學校院）予以鼓勵，在性質上並非管制性政策；但此一政策能否

成功，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校內政策利害關係人的順服程度。筆者認為未來政策順服

的研究，應將非管制型政策納入討論，尤其是許多非管制型的政策並無裁罰機制，

因此了解驅使標的人口順服政策的原因變更為重要。 

就實務上而言，本研究釐清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執行所面臨到的問題，以下復

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供政策制定者與大學校院管理者參考。《科學技術基

本法》施行至今已 15 年，雖然整體而言，大學校院的專利數量、技轉數量等指

標，自 1999 年起均有上升的趨勢（羅思嘉，2007），但從本研究的訪談資料中可

知，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仍存在幾項問題，會對標的人口的政策順服產生負面影

響，包括：技術移轉單位資源不足、研究計畫主管機關介入權以及產學移轉落差等

困境。就資源不足的問題而言，訪談資料顯示，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兩校之技

術移轉單位，在運作上均面臨政府補助經費短缺與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過去的研

究如蔡孟潔、蔡達智（2007），亦指出目前大學校院技術移轉單位人員設置缺失問

題，歸根究底也是因為資源不足所致。國立臺灣大學的研發成果雖執國內牛耳，但

近年來政府財政緊絀，對於大學校院的補助款愈形減少；再加上大學校院數量急遽

增加，在政策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使得單位成員在運作上有所阻礙。而技術移轉

單位人力匱乏，則為淡江大學長期以來面臨的問題。由於校方僅聘僱兩位專業經理

人，協助處理所有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相關業務，造成單位成員需一人做多人事之

情況。再加上政府補助逐年減少，在經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法聘用更多專業的

技術移轉人員以及提供長期穩定的薪資報酬，因而導致技術移轉單位人員流動率

高，經驗無法累積的窘境。如校內技術移轉單位未能聘僱專業人員，而是以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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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員充任，不僅阻礙單位運作的穩定性，也會進而影響單位的執行成效。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可透過強化技術移轉單位的整合功能來解決之。建議

考慮由政府出資設立一獨立的基金會組織，作為政府、學界與業界之間的聯繫平

台，賦予其整合輔助各大學校院技術移轉單位的任務，並建置與管理一個跨校研發

成果公告平台。透過政府資金的挹注，該組織可僱用各專業領域之研發成果管理專

才，協助各校技術移轉單位推廣學界研發成果運用之相關業務、拓展與業界的連

結、並提供必要的法律諮詢，以減輕各校在專利申請與技術行銷上的成本。此外，

也可由該基金會建置一跨校平台，將所有可供移轉之學界技術與專利整合公告；有

需求之廠商，可透過各種組合條件的搜尋，找到所需之專利或技術，再進一步與各

校之技術移轉單位商談讓售等事宜。在這個制度設計下，研發成果的智慧財產權仍

歸屬各執行單位所有，無論是由企業廠商主動洽詢，抑或由各大學校院之校內技轉

單位主動推廣行銷，該基金會皆可從旁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或協助媒合行銷，一方

面仍維持各校在研發成果運用上的彈性，另一方面亦可弭補各大學校院本身技轉資

源與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 

此外，《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第 3 項之規定，確立主管機關對於受政府補

助之研究計畫，具有監督權。有些企業購買專利的目的，是為了掌控對手生產鏈中

所需之關鍵技術，而非要利用該項技術作進一步的研發或商品化之用，此種行為對

於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實質的貢獻，僅是利用專利權的佈局，阻斷競爭對手的

生存空間。該法規的原意係為防止學術機構或被授權人僅將專利權作為防禦競爭對

手的工具，而未履行研發成果商品化之責，因而賦予主管機關監督的權力，以保障

公共利益。雖然此項規定有其必要性，但如同王偉霖（2007）所言，此監督機制也

同時對大學校院的技術移轉活動造成重大阻礙，可能會延宕技術移轉的時程、降低

廠商使用大學校院研發成果的意願，甚至使得研發成果失去商品化的機會。 

針對研究計畫主管機關介入權的問題，筆者建議政府應以事後監督的方式取代

事前審核。為了防止大學研發成果淪為企業廠商惡性競爭的工具，政府機關的監督

權確有存在的必要。但若大學校院研發成果的運用，皆須事先經過主管機關的核准

方能執行，則可能會延宕技術商品化的時程，進而削減企業廠商運用大學研發成果

的意願。若政府能取消事先審核的規定，僅於事後檢核各項研發技術的商品化狀

況，再針對有疑慮的案件進行調查，有必要時可撤銷其所有權或使用資格，亦可達

到監督和嚇阻專利不當使用之情事。 

後，由於大學教授對於研究的議題有自由選擇權，且多以基礎性研究為主，



‧公共行政學報‧  第五十三期  民106年9月 

‧112‧ 

較少著重於研發成果的即時應用性，導致大學校院與企業廠商在進行技術移轉時，

普遍會出現產學落差的情況。耿筠、張彥輝、陳宥杉、翁順裕（2009）針對我國高

等教育機構技術移轉業務進行調查，亦發現產業運用學術研發成果有時間上之落差

問題。有鑒於此，筆者認為政府應正視加強產學鏈結的重要性。一方面提高產學合

作計畫的研究經費額度，以提升產業界與學術界合作的意願；另一方面，亦可積極

推動培育產業人才計畫，鼓勵企業廠商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藉以了解企業廠商的實

務需求，使學生畢業後即能為企業所用。 後，可鼓勵業界人才返校進修，亦將產

業界專業實務經驗導入學術界，以培育與交流人才方式縮短產學落差，強化產業界

與學術界間之鏈結。 

儘管本研究發現在理論上對政策順服的影響因素提供進一步的解釋，並在實務

上就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的推動提供政策建議，但基於下列研究限制，對本研究結

果的解讀仍應謹慎。首先，本研究係採質化途徑，透過深度訪談方式，針對臺灣大

學與淡江大學兩個案，探討校內利害關係人對於研發成果商業化政策之順服程度及

其影響因素。但由於訪談資料難以量化，因此無法就兩校利害關係人的順服程度做

「定量」的比較。例如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兩校大學教授的政策順服程度，皆呈現

多元分歧的情況，但究竟多元分歧到什麼程度、哪一所學校較為分歧等問題，則有

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第二，本研究所引述之訪談資料，皆來自於受訪對象之主

觀認知，因並未加入第三方（非臺灣大學或淡江大學之利害關係人）的訪談內容進

行對照，因此分析結果無法完全排除主觀資料可能產生的偏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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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Policy in Taiwan:  

A Case Study 
 

Yi-Ying Wang, Wan-Ling Huang* 

Abstrac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Law (STBL) in 1999. Article. 6 of the STBL allows universities to ow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research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the use of university research. This 

action is called the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Policy (RCP).” Prior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while few studies employ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problems facing policy stakeholders when 

implementing the RCP. Our study aims at making this determin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nd Tamkang University (TKU) were selected for 

our case study. By interviewing the staff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TTOs) and the faculty member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we determined the 

degree of stakeholders’ compliance with the RCP in these universities and 

identified the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policy compliance among 

the stakeholder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NTU has more resources and better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than TKU has, while the stakeholders of TKU present 

a higher degree of policy compliance.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among policy stakeholders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apar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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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motivation, resources and individual cognition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We conclude that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universities face when implementing the RCP include lack of resources, 

interference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ga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The findings of our study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managers and decision makers. 

Keywords: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poli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Law, policy stakeholders, policy complianc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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